
（2023）浙0784民初4324号

浙江优耐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住所
地:永康经济开发区堰头村），武义尤尼克工
贸有限公司（住所地:武义县五金机械工业
区），卢子标（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堰头
村 骑 龙 小 区 99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62229195703162816）、徐笑茴（住浙江
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堰头村骑龙小区 99 号，
公民身份号码:362229195704142841），
徐志刚（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荆顶村山
头 徐 293 号 ，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722196604014914）: 本 院 受 理 原 告

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

告浙江优耐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、武义尤尼

克工贸有限公司、卢子标、徐笑茴、徐志刚金

融借款合同纠纷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因你们

下落不明，现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
民事判决书。判决书的主要内容为:一、由

被告浙江优耐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原

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

款利息 827862.01 元，并支付复利（复利以

827862.01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7.13925%计

算至款清之日止）。二、由被告浙江优耐克

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浙江永康农村

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实现本案债权所

支出的律师费10000元。上述第一、二款项

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。三、由

被告武义尤尼克工贸有限公司、卢子标、徐

笑茴、徐志刚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

任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

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条规定，加倍支付迟

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。 案 件 受 理 费

12178 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合计 12578 元，由

被告浙江优耐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，由

被告武义尤尼克工贸有限公司、卢子标、徐

笑茴、徐志刚承担连带责任。自本公告发出

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
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本院
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

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24）浙0784民初14号

夏雄杰（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华丰
西路 62 弄 7 幢 1 单元 501 室，公民身份号
码:330722196311180011），吕群英（住浙
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华丰西路 62 弄 7 幢 1
单 元 501 室 ，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722196504078427）:本院受理原告

李美斋与被告夏雄杰、吕群英民间借贷纠纷

一案，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，现

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

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

外网查询告知书、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告

知书、诉讼风险提示等。原告诉讼请求：1.判

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 3 万元及利息（其中计

算至2023年12月5日的利息138000元，之

后的利息按月利率2%计算至还款之日止）；

2.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。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四十条、第九十五条

之规定，本案由审判员王亚慧适用普通程序

独任审理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 30

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
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开庭审理日期

为 2024 年 3 月 4 日上午 10 时 10 分，开庭地

点在永康法院古丽法庭一号审判庭，逾期未

到庭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24）浙0784民初32号

夏雄杰（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华丰
西路 62 弄 7 幢 1 单元 501 室，公民身份号
码:330722196311180011）: 本 院 受 理 原

告吕新华与被告夏雄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
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现依法向你

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副本、开

庭传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查询告

知书、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告知、诉讼风险

提示等。原告诉讼请求：1.判令被告夏雄杰

归还原告借款 30000 元；2.本案诉讼费由被

告承担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第四十条、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本案由审

判员王亚慧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。自本

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
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

的 15 日内。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4 年 3 月 4

日上午 9 时，开庭地点在永康法院古丽法庭

一号审判庭。逾期未到庭应诉，本院将依法

判决。

（2024）浙0784民初34号

夏雄杰（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华丰
西路 62 弄 7 幢 1 单元 501 室，公民身份号
码:330722196311180011），吕群英（住浙
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华丰西路 62 弄 7 幢 1
单 元 501 室 ，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722196504078427）:本院受理原告

卢月德与被告夏雄杰、吕群英民间借贷纠纷

一案，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，现

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

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

外网查询告知书、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告

知书、诉讼风险提示等。原告诉讼请求：1.判

令被告归还借款 20000 元及利息（利息从

2004 年 5 月 9 日起按月利率 1%计算至归还

之日止）；2.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。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四十条、第

九十五条之规定，本案由审判员王亚慧适用

普通程序独任审理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

经过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

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开庭

审理日期为2024年3月4日上午9时40分，

开庭地点在永康法院古丽法庭一号审判

庭。逾期未到庭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，

（2024）浙0784民初55号

朱晓航（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华丰
东 路 39 号 ，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722197703210018)，吕晓艳(住浙江
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华丰东路 39 号，公民身
份号码:330722197310240064）:本院受

理原告陈小珊与被告朱晓航、吕晓艳民间借

贷纠纷一案，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

达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

状、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

书、外网查询告知书、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

告知书、诉讼风险提示等。原告诉讼请求:1.

判令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20000元，并支付

利息自 2014 年 5 月 2 日按月利一分五厘计

算至归还之日止；2.本案所有诉讼费由被告

承担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四十条、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本案由审判

员章璐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。自本公告

发出之日起，经过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

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

日内。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4 年 3 月 4 日上

午 10 时 40 分,开庭地点在永康法院古丽法

庭一号审判庭。逾期未到庭应诉，本院将依

法判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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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田桥村厂房店面出租
村原粮站独门独户，占地约3000㎡，

单层建筑约1500㎡，对外公开出租。

溪心路与花城路十字路口十余间

店面（店面前有20多米水泥路面），对外

公开出租。

联系人：田先生597115

13735708323

永康市西城街道上田桥自然村
2024年1月3日

华村下马桥工业区有两幢双层钢结

构厂房招租，面积 5919 平方米、7448 平

方米，出路位置好，现向社会公开招租，

报名费 800 元。报名时间：2024 年 1 月

12日至1月15日。

联系电话：王金有13173883377

717077

永康市西城街道华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

2024年1月10日

厂房招租
永康市芝英镇元溪村新塘北路 9 号

楼后面厂房招租。厂房面积约 2995㎡。
经营范围（用途）：除噪音、易燃、易爆及危
化品外，符合环保、消防安全要求。报
名时间：2024年1月10日-21日。地址：
西城街道牟店 109 号 2 楼。

联系电话：17758076555。
永康市芝英镇元溪村股份经济合作

浙江永安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
2024年1月10日

招租公告
西城街道岭张村俞皮自然村工业区

简易钢棚厂房 2170 平方米面向社会公

开招标，望有意者前来报名。

报名时间：2024 年 1 月 11 日至 1 月

13日止。

联系电话：俞先生15957968318

俞先生13967918953

永康市西城街道岭张村股份经济合作社
2024年1月11日

招标公告

因经营管理需要，城西物流中心物

业管理对外承包，请有意向的物业管理

公司携带相关资料报名，参加竞标。

报名电话：356636，15058509960

报名截止时间：2024 年 1 月 16 日

17时

永康市五通物流有限公司

2024年1月12日

招标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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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体育馆旁厂房出租
300㎡至 3000㎡出租。
13735708390，698390

厂房出租
城西新区西塔一路，二
楼 全 新 厂 房 1900㎡出

租 。 电 话 ：
15158918888

厂房出租
花街 330 国道边 1-3 层
共 1200㎡全 新 厂 房 出
租 ，路 口 方 便 ，适 合 电

商、装备、注塑加工，电
费 便 宜 。 联 系 ：
13575697523，677523

厂房出租
桐琴工业园纬二东路一
楼标准厂房 1600 平方
米出租，200KV 变压器，
有天然气，独立门户。
联系：13967918260

东虹未建房转让
二间13484085022

厂房出租
经济开发区华夏路95号
15000㎡出租，共 3 幢，
可 分 租 。

13506597040，547040
18067626083，695279

合作或转让
壹号码头海鲜酒店（营
业中，1800㎡）寻求合作
伙 伴 或 整 体 转 让 。 地
址 ：开 发 区 皇 城 南 路
301-321 号 ，联 系 ：
13454961828，729089

（订餐同号）
声 明

永康市众阁工贸有限公
司遗失永康市市场监督
管理局2013年4月16日
核发的统一信用代码为

91330784065647374Y
的营业执照（正、副本）
声明作废。
永康市众阁工贸有限公司

管理人
2024年1月11日

声 明
朱清华遗失浙江省中医
药管理局2023年7月13
日核发的传统医学师承
出师证书，证书编号为
2023SC330722199007
024026，声明作废。

声 明
傅建航遗失浙江省中医

药管理局2023年7月13
日核发的传统医学师承
出师证书，证书编号为
2023SC330722199604
010810，声明作废。

声 明
卢圣光遗失浙江省中医
药管理局2023年7月13
日核发的传统医学师承
出师证书，证书编号为
2023SC330722199012
281019，声明作废。

声 明
吕美婵遗失浙江省中医
药管理局2023年7月13

日核发的传统医学师承
出师证书，证书编号为
2023SC330702198108
070427，声明作废。

厂房出租
城西新区（花川区块）厂
房加办公楼 3000 多平
方 米 出 租 ，单 层 结 构 ，
250KV 变压器，适合生
产、仓储、办公，出入方
便。徐：15925937717，
751192


